珠海市“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入库及管理
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制定背景及依据】 为规范“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入库及管理，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城市更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政策，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入库及管理工作。

第三条【部门职责】 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组织、监督全市“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入库及管理工作，负责“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成果审查并报省国土资源技术中心备案。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入库申请受理、数据审核、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采购、数据库管理等工作。

本办法所称各区，包括横琴新区（即横琴、保税区、洪湾片区一体化发展改革新拓展区，下同）、各行政区及经济功能区。

市自然资源及市、区发展和改革、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住房和城乡建设、机关事务、建管中心等部门、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协助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三旧”改造地块有关数据收集工作，积极提供本部门掌握的相关信息数据。

第四条【经费保障】 各区政府（管委会）应当保障标图建库动态调整工作经费。各区财政部门应当保障本区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采购资金，拨付年度专项经费，并在专项经费中列支。
第五条【购买服务】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城市更新计划情况，评估每年标图建库动态调整工作量和服务费用，及时申报年度预算，并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相关制度和规定，在每年第一季度完成当年度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购买，保障每年数据实时或季度调整需求。

第六条【承接服务】 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承接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测绘资质、保密人员、保密资质和设备。

珠海市测绘院应当优先保障各区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需求，并按照不高于收费标准最低限收取服务费用。
第七条【动态调整时间】 标图建库动态调整原则上实施实时调整。未能实时调整的，应当每个季度集中开展一次标图建库动态调整工作。

第八条【工作制度】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入库及管理相应工作制度，配置专用设备，实施专人专岗。
第二章 入库条件及信息填报要求

第九条【地块入库基本条件】 拟入库地块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布局散乱、利用不充分、用途不合理、规划确定改造的低效存量建设用地。

（二）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影像图显示已建有上盖物）。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不受本条款限制：

符合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简称“三地”）及超标“三地”要求的；

参照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有关规定，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纳入旧村改造单元范围用于复建安置或公益设施建设的本村生活、生产留用地。

（三）上盖物基底面积占入库单元地块面积比例达30%以上。将相邻多宗地整体入库的,可以整体核算上盖物占地比例,但不得包含已认定为闲置土地的地块。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不受本条款限制：

1.上盖物占地比例符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供应法律文书等载明的规划条件（规划条件或建筑密度须明确规定上盖物占地比例下限）的；

2.改造后用于建设教育、医疗、养老、体育等公益性项目的。

（四）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用途为非建设用地的生态修复类改造项目，可不受本条款约束。

（五）2009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二调”） 和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认定为建设用地。认定为非建设用地，但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前已经建设使用且不涉及复垦且确需改造建设的，落实建设用地规模后可不受本条款约束。

本工作指引所称上盖物，是指具有维护结构的建筑物，不包括隧道、桥梁、高架路、立交桥、硬化路面、铁路轨道、露天停车场、蓄水池、沼气池、污水处理池、户外体育设施、堆场、绿地、地下建筑以及可移动的临时建筑物等。

本工作指引所称生态修复类改造项目，应由相关主管部门出具关于项目属于生态修复类型的证明材料。

已认定为闲置土地尚未处置的，不得申请纳入数据库。

第十条【入库基本单元】 拟增补入库的地块以宗地为基本单元，一个入库基本单元原则上对应一个地块图斑：

（一）有合法用地手续的：以用地批文（按项目报批）、土地划拨决定书、土地出让合同、建设用地批准书、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确定的宗地范围为基本单位（单元）入库。已核发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的，以证载宗地范围为准。

（二）无合法用地手续的：按行政区划界限、历史用地协议约定的用地范围、规划功能单元、道路、河流及产权边界等因素综合确定的封闭地块为基本单元入库。

（三）特殊情形：对旧村庄和旧城镇改造，宗地数量多且面积小的，可以将相邻多个宗地作为整体入库。“三地”可单独入库或与主体地块一并入库。上盖物基底面积占入库地块面积比例未达规定要求的，经原土地权利人自愿申请，可按照2009年12月31日前上盖物占地面积和30%占地比例返算确定可纳入标图建库的用地面积，并依据相关规划合理确定入库用地具体范围，未入库部分按非“三旧”用地处理。
第十一条【数据信息补正】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在申报主体资格认定部门会审阶段，应当按照有关法规政策要求核查“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相应图斑数据信息。未入库的，已入库数据存在四至范围或属性填写不准确或属性缺项的，应实时、或在当季度或下季度标图建库动态调整过程时完成入库、信息更正或信息填报。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项目审批进展及建设进展情况及时更正有关属性信息，确保“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信息与省“三旧”改造项目监管系统数据保持一致。
第十二条【图斑删减】 数据库图斑地块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予以相应删减处理：

（一）不符合最新土地利用规划且不属于生态修复类改造的地块，必须删减；

（二）确保全市入库地块总面积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规划修改导致近期无法实施改造、改造地块原土地权利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实施改造等具有正当合理理由的，经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删除原因的地块，可以删减；

正实施改造、已完成改造等已计入往年改造成效的地块，已按“三旧”政策完善历史用地手续或已享受“三旧”改造相关政策优惠的地块，不得删减。

第三章 数据库修改申报材料要求

第十三条【总体要求】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修改，应向承接修改服务的单位出具书面公函（参考附件1），说明数据库修改具体工作内容，并提供《“三旧”改造地块图斑属性结构表》《标图建库动态调整用地红线范围图坐标汇总表》（详见附件2、3）及相应地块材料。

地块材料应按增补入库、修改、删除地块的顺序，逐宗归纳整理。

第十四条【增补入库材料要求】 地块增补入库材料内容及要求如下：

（一）《“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审查表》及申请入库证明材料（详见附件4）；

（二）地块界址点坐标数据及宗地图；

（三）2009年12月时间节点的卫星影像标示范围图；

（四）用地及地上建筑物现状照片；

（五）属可入库的特殊情形的，还须同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并填写《“三旧”改造地块附带材料检查表》（详见附件5）。

第十五条【数据修改材料要求】 数据库信息修改材料内容及要求如下：

（一）入库地块四至范围需更正的，按照本工作指引第十四条规定处理。

（二）属性信息需补正的，只填报《“三旧”改造地块图斑属性结构表》（详见附件2）。

第十六条【图斑删减材料要求】 数据库图斑地块删减材料内容及要求如下：
（一）地块界址点坐标数据及宗地图；

（二）《“三旧”改造地块删减原因说明表》（详见附件6）；

（三）删减原因相关证明材料：

1.不符合最新土地利用规划且不属于生态修复类改造的，以地块所在的最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作为证明材料；

2.规划修改导致近期无法实施改造的，以地块所在相关规划的修改前后变化情况图作为证明材料；

3.原土地权利人明确表示不同实施改造的，以该权利人的书面意见作为证明材料。

第十七条【材料样式要求】 纸质材料应与电子材料保持一致，由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并以A4幅面（含非A4格式材料）按顺序装订。

除表格、地块界址点坐标数据及宗地图外，其他电子材料分别按照增补图斑、调整图斑、删减图斑三个文件夹分列，各文件夹内逐地块建立二级文件（文件夹按图斑编号命名）。电子材料数据格式要求如下：

（一）表格：全部地块数据汇总编制一个excel格式文件；

（二）地块界址点坐标数据及宗地图：全部地块数据汇总编制一个DWG格式CAD文件，各地块逐一标示项目名称、用地面积及界址点坐标，坐标数据可按珠海83、珠海90等珠海独立坐标系或西安80等国家坐标系绘制提供；

（三）卫星影像图范围标示图以及现状实景照片：各地块独立提供JPG格式文件，文件命名方式为“图斑编号-流水号”；

（四）文档材料：PDF格式。

第四章 办理流程及时限要求

第十八条【需求摸查】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权利人的申请或各区政府（管委会）工作部署，收集标图建库调整的增补入库、修改、删减需求，以及相关地块信息材料。

相关部门应在接到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发出的协助提供数据资料公函之日起5日内提供相应资料。
第十九条【数据初审】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工作指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开展数据初审。

实施实时调整的，应在初审完成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工作指引第三章规定向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承接单位提供通过初审的材料。
实施季度调整的，应在每年3月、5月、8月、10月的15日前，按照本工作指引第三章规定向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承接单位提供通过初审的材料。

第二十条【数据预处理】 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承接单位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开展数据预处理工作，并依据本工作指引第九条第一款第（四）、（五）项进行技术性审查。

实施实时调整的，应在接到材料之日起5日内完成数据预处理，并向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提供预处理成果。

实施季度调整的，应在每年3月、5月、8月、10月的20日前完成数据预处理，并向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提供预处理成果。

第二十一条【数据审查】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工作指引第九条规定开展数据审查及查漏补缺工作。在预处理成果数据审查环节新增图斑的，原则上列入下一季度标图建库动态调整计划。
实施实时调整的，应在接到预处理成果之日起5日内完成数据审查及查漏补缺工作，并向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承接单位反馈审查结果及相关材料。

实施季度调整的，应在每年3月、5月、8月、10月的25日前完成数据审查及查漏补缺工作，并向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承接单位反馈审查结果及相关材料。

第二十二条【成果编制】 标图建库动态调整服务承接单位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开展数据成果编制工作，并在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反馈预处理成果数据审查结果及相关材料之日起5日内提交公示成果。

第二十三条【成果公示】 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对公示成果进行校核，经校核无误的，应在公示成果提交之日起2日内在区级政府网站组织成果公示，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公示内容应明确拟增补入库、修改、删减地块的图斑编号、地块面积、坐落位置（或四至范围）等信息（参考附件7），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

第二十四条【成果汇总】 公示期满后，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已经核实处理的，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于公示期满3个工作日内向市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汇交标图建库调整数据以及《“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调整图斑信息汇总表》（详见附件7）。

第二十五条【审查备案】 市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对审查通过的数据文件，由各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在广东省土地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中完成标图建库实时上报，市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上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相关政策衔接】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省、市现行自然资源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解释部门】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执行过程中遇到特殊情况或有未及情形的，由市自然资源局收集后提请市政府研究决定。

第二十八条【有效期限】 本办法自2019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

1.《xx区关于申请调整“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的函》

2.《xx年xx月xx区“三旧”改造地块图斑属性结构表》

3.《xx年xx月xx区标图建库动态调整用地红线范围图坐标汇总表》

4.《xx区xx项目“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审查表》

5.《珠海市xx区“三旧”改造地块附带材料检查表》

    6.《珠海市xx区“三旧”改造地块删减原因说明表》

7.《珠海市“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调整图斑信息汇总表》
附件1

xx区关于申请开展xx年xx月“三旧”

改造地块数据库的函

市测绘院：

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三旧发〔2018〕99号）以及《珠海市“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入库及管理工作指引》有关要求，结合“三旧”改造工作需要，我区开展了xx年xx月“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动态调整工作，并严格按照粤府〔2009〕78号等规定科学界定“三旧”改造范围。经研究审查，现就图斑申请增补入库及调整情况如下：

一．本次标图建库增补地块合计xx个图斑，涉及改造用地面积合计xx平方米。
二、本次标图建库修改地块合计xx个图斑，涉及改造用地面积合计xx平方米。
三、本次标图建库删减地块合计xx个图斑，涉及改造用地面积合计xx平方米。
经核查，上述地块均符合标图建库动态调整要求，现申请调整“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相关材料附后。

区城市更新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201×年×月×日    

（联系人：×××，联系电话：×××）

	附件2
xx年xx月xx区“三旧”改造地块图斑属性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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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该附表由各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填报后盖章提交至市测绘院。
1.细化分类：综合整治类、功能改变类、拆除重建类、生态修复类、局部加建类、历史文化保护类、基本完成改造类、非建设用地类共8种；其中生态修复类和非建设用地类需同时填写“备注”信息。
2.改造类型：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
3.用地面积：指图斑多边形边界内部的平面面积（如图斑含岛、孔，则扣除岛、孔的面积），单位平方米。
4.其中合法用地面积：指图斑多边形边界内部的平面面积（如图斑含岛、孔，则扣除岛、孔的面积），单位平方米。
5.是否编制规划：利用“三旧”改造规划确定的地块范围进行标绘的，填“是”；利用“三旧”改造项目地块调查摸底范围进行标绘的填“否”。
6.删减地块：是/否
7.删减原因：各地根据欲删减情况，对删减部分填写删减原因。
8.情况说明：已完成、正在实施、不符合土规、不符合城规、同时不符合土规和城规、十三五期间难以实施改造，共6种，每个图斑只能填写1种。
9.难以改造原因：“情况说明”标识为“十三五期间难以实施改造”的，需同时填写“难以改造原因”信息，难以改造原因包括：主观意愿、市场原因、权属纠纷、其它，共4种，每个图斑只能填写1种。 
10.项目名称:香洲区（或斗门区、金湾区）xxx旧村（或旧工业、旧城镇）拆建类（或永久改建类、临时改功能类、整治类）改造项目,与cad文件项目名称一一对应。

	


附件3
xx年xx月xx区标图建库动态调整用地

红线范围图坐标汇总表

填报单位：（需盖章，每页盖骑缝章，作为附件提供至市测绘院）
填报时间：xx年xx月xx日

填报联系人：xx   联系电话：xx

一、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平方米（保留两位小数）

坐标范围：【操作说明：在cad文件中输入“list”命令—点击“enter”—选中用地范围线—点击“enter”（注意：有多个坐标点的时候，需重复点击“enter”，直至不再出现坐标参数）—复制txt文件中的坐标点—在word文件中黏贴即可，参考如下】

          于端点  X=89724.2634  Y=2449773.7411  Z=   0.0000

          于端点  X=89646.3163  Y=2449710.5353  Z=   0.0000        

......（香洲83坐标系，西区90坐标系）

二、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平方米（保留两位小数）

坐标范围：

于端点  X=89588.6142  Y=2449399.3408  Z=   0.0000

          于端点  X=89586.3917  Y=2449397.7709  Z=   0.0000

          于端点  X=89576.5970  Y=2449394.6081  Z=   0.0000

 ......

附件4
xx区xx项目地块标图建库审查表

（增补入库、地块修改）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xx年xx月xx日            经办人：
	地块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xx改造项目
（共3个地块，本为地块1）
	改造类型
	□旧城镇 □旧村庄

 □旧厂房

	
	地块图斑编号
	44040200xxx-1
	更新类型
	□拆建类 □改建类
 □整治类

	
	项目位置
	
	产权单位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米）
	
	2009年12月31日前上盖物基底面积（平方米）
	

	
	2009年12月31日上盖物基底面积占地块面积比例
	X%
	是否在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
	□是    □否

	申请入库证明材料

（材料附后）
	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或土地划拨决定书）
	□有    □无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有    □无

	
	用地规划许可证
	□有    □无
	用地红线图
	□有    □无

	
	建设用地批准书
	□有    □无
	改造前地块

实地照片
	□有    □无

	
	不动产权证
	□有    □无
	2009年12月

卫星影像图
	□有    □无

	入库地块检查情况
	“二调”地类

（09年土地利用

现状图）
	　
	现状地类
	

	
	土规用途
	　
	是否已认定为闲置土地
	□是，处置情况          □否　

	
	是否修改已入库

地块范围或属性
	□是    □否
	是否属可入库的

特殊情形
	□是，已附有效材料      □否


附件5
珠海市xx区“三旧”改造地块附带材料检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面积单位：平方米

	地块编号
	
	宗地面积
	
	不符合改造范围面积
	

	问题描述
	1
	现状图上部分不是建设用地
	

	
	2
	影像图上没有上盖物
	

	
	3
	其他：
	

	附带材料类型
	1
	土地使用证
	
	面积
	

	
	2
	建设用地批准书
	
	面积
	

	
	3
	土地划拨决定书
	
	面积
	

	
	4
	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
	
	面积
	

	
	5
	用地批文（按项目报批）
	
	面积
	

	
	6
	违法用地处罚书（具有宗地范围）
	
	面积
	

	
	7
	2009年12月30日以前遥感影像图
	
	面积
	

	
	8
	其他
	
	面积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范围是否准确
	
	材料说明面积是否足够
	

	审核人
	
	复核人
	
	日期
	

	备注
	


	附件6
珠海市   区“三旧”改造地块
删减原因说明表

	填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201 年 月 日

	序号
	地块图斑编号
	细分编号
	细分分类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删减原因
	是否已完善用地手续

	1
	
	
	
	
	
	否

	2
	
	
	
	
	
	否

	3
	
	
	
	
	
	

	4
	
	
	
	
	
	

	
	
	
	
	
	
	

	
	
	
	
	
	
	

	
	
	
	
	
	
	

	
	
	
	
	
	
	

	
	
	
	
	
	
	

	
	
	
	
	
	
	

	
	
	
	
	
	
	

	合计
	
	折合约*亩
	

	注：“是否完善用地手续”是指：需要完善历史用地手续的地块，通过三旧政策完善了用地手续。


附件7
	珠海市xx区“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调整

图斑信息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序号
	调整情况
	图斑
编号
	细分
编号
	细化
分类
	历史文化保护
	计划改造年份
	改造类型
	座落单位
名称
	权属单位名称
	用地面积
	现土地用途
	土地规划用途
	拟改造土地用途
	是否编制规划
	调整
时间
	删减
地块
	删减
原因
	备注
	情况说明
	难以改造原因
	违法
面积
	违法
时间

	
	
	
	
	
	备注
	类别
	等级
	
	
	
	
	
	其中国有面积
	其中集体面积
	其中农用地面积
	其中合法用地面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
	增补
	
	
	
	/
	/
	/
	
	
	
	
	
	
	
	
	
	
	
	
	
	
	
	/
	
	/
	/
	
	

	2
	
	
	
	
	/
	/
	/
	
	
	
	
	
	
	
	
	
	
	
	
	
	
	
	/
	
	/
	/
	
	

	3
	修改
	
	
	
	/
	/
	/
	
	
	
	
	
	
	
	
	
	
	
	
	
	
	
	/
	
	/
	/
	
	

	4
	
	
	
	
	/
	/
	/
	
	
	
	
	
	
	
	
	
	
	
	
	
	
	
	/
	
	/
	/
	
	

	5
	删除
	
	
	
	/
	/
	/
	
	
	
	
	
	
	
	
	
	
	
	
	
	
	
	/
	
	/
	/
	
	

	填表说明：表格内相关信息根据市测绘院反馈的图斑成果进行填报后，盖章提交至市自然资源局。
1.“（2）调整情况”必填项，填增补、修改、删除。
2.“（3）图斑编号”必填项，填该地块11位的图斑顺序号，详见“各镇（区）增补图斑编号范围”。
3.“（4）细分编号”选填项，填1、2、3、4……
4.“（5）细化分类”必填项，填写内容包括：综合整治类、功能改变类、拆除重建类、生态修复类、局部加建类、历史文化保护类、基本完成改造类、非建设用地类共8种；其中生态修复类和非建设用地类需同时填写“（26）备注”信息；其中细化分类为“生态修复类”，“（26）备注”中需填写具体的生态修复类类型，包括“泥砖房改造”、“两不具备村庄搬迁”、“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拆旧区”、“生态控制线内建设用地退出”、“江河湖泊退缩线内的现状建筑物拆除”、“建成区范围内改造为公园、开放绿地”、“美丽乡村”等；细化分类为“非建设用地类”，“（26）备注”中需注明为何种类型：现状为非建设用地，但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已建设使用并有上盖物；现状为非建设用地，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未动工建设。
4.“（6）（7）（8）历史文化保护备注、类别、等级”选填项，若“（5）细化分类”为“历史文化保护类”时须填写，填写内容须与城乡规划、文物部门的数据协调一致，其中文化保护二级类填写内容包括：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历史建筑、文化建筑共4种。
5.“（9）计划改造年份”选填项，可以填写具体年份，如2019、2020……
6.“（10）改造类型”必填项，填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
7.“（11）座落单位名称”“（12）权属单位名称”必填项，填图斑的座落及权属，如有多个座落或权属单位的，在每个名称中间用英文逗号隔开。
8.“（13）至（17）用地面积”必填项，填图斑多边形边界内部的平面面积（如图斑含岛、孔，则扣除岛、孔面积），单位平方米；其中逻辑关系要求：（13）=（14）+（15），（13）≥（16），（13）≥（17）
5.“（18）现土地用途”必填项，参照土地利用地类图斑的地类名称填写，如有多种地类的，在每个地类名称中间用英文逗号隔开。
6.“（19）土地规划用途”必填项，参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途填写，如有多种用途的，在每个地类名称中间用英文逗号隔开。
7.“（20）拟改造土地用途” 选填项，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二级分类中文名称填写，如有多种地类的，在每个地类名称中间用英文逗号隔开。
8.“（21）是否编制规划”必填项，利用“三旧”改造规划（经批准的改造单元规划或已确定按控规实施）确定的地块范围进行标绘的，填“是”；利用“三旧”改造项目地块调查摸底范围进行标绘的，填“否”。
9.“（22）“调整时间”必填项，填报格式如“2018-06”。
9.“（23）删减地块”必填项，填“是”或“否”。
10.“（24）删减原因”与“（26）情况说明”选填项，只针对删减地块，“（24）删减原因”由各区填写具体删减原因；“（26）情况说明”填写内容包括：已完成、正在实施、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符合城乡规划、同时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十三五期间难以实施改造。每个图斑只能填写一种情况，其中“十三五期间难以实施改造”的需同时填写“（27）难以改造原因”：主观意愿、市场原因、权属纠纷和其他，每个图斑只能填写一种。
11.“（25）备注”：若细化分类为“生态修复类”，备注中需填写具体的生态修复类类型，包括“泥砖房改造”、“两不具备村庄搬迁”、“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拆旧区”、“生态控制线内建设用地退出”、“江河湖泊退缩线内的现状建筑物拆除”、“建成区范围内改造为公园、开放绿地”、“美丽乡村”等；若细化分类为“非建设用地类”，备注中需注明为何种类型：现状为非建设用地，但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已建设使用并有上盖物；现状为非建设用地，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未动工建设。
12.“（28）违法面积”：“违法面积”+“其中合法用地面积”小于等于“用地面积”。“（29）违法时间”：“违法面积”大于0 时，“违法时间”、必须填写；“违法时间”填写内容为“1986年12月31日之前”“1987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199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